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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發售所得款項淨額用途之變動

茲提述宜昌東陽光長江藥業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

團」）日期為 2015年 12月 15日的招股書中「未來計劃及所得款項用途」章節，當中載

明本公司全球發售（「全球發售」）募集資金淨額的各項擬定用途。

根據最終全球發售結果，全球發售募集資金淨額約港幣 1,307.5百萬元（約人民幣

1,095.4百萬元）。

變更所得款項淨額用途

於 2017年 12月 22日，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決議變更全球發售所得款項淨額用

途，變更方式載列如下：

 （約人民幣百萬元）

所得款項淨額

的初始分配

截止本公告日

已動用金額

所得款項

淨額用途

的經修訂分配

截止本公告

日期建議

變動後的所得

款項淨額的

分配之餘額

新口服製劑生產工廠 490.7 10.5 300.0 289.5

新胰島素生產工廠 138.0 28.7 328.7 300.0

產品推廣及營銷活動 357.1 135.9 136.1 0.2

營運資金及一般企業用途 109.5 296.7 330.6 33.9
    

總計 1,095.4 471.8 1,095.4 6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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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所得款項淨額用途的理由

鑒於存款利率相對較低，為提升全球發售所得款項淨額的使用效率及避免匯兌虧

損，基於最新的新口服製劑生產工廠及新胰島素生產工廠的工程預算，董事會決議

將初始分配用作 (i)興建新口服製劑生產工廠及 (ii)產品推廣及營銷活動的未動用所

得款項淨額約人民幣 701.4百萬元進行重新分配，用於 (i)興建新胰島素生產工廠及

(ii)營運資金及一般企業用途，主要包括支付有關磷酸奥司他韋的專利授權許可使用

費及股東現金股利等。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 2017年 8月 18日及 2017年 10月 13日之公告，內容有關（其中

包括）派發本公司截至 2017年 6月 30日止六個月中期股息（「2017年中期股息」）。截

至本公告日期，約人民幣 187.2百萬元的未動用全球發售所得款項淨額被重新分配

用作營運資金及一般企業用途，主要用於向本公司H股股東支付 2017年中期股息。

考慮到分配至新口服製劑生產工廠的所得款項目前尚未完全動用，為及時支付 2017

年中期股息並提升資金使用效率，所得款項淨額中部份款項的用途已按上述方式進

行調整。

全球發售所得款項淨額用途的上述變動可使得本公司更有效部署財務資源。董事會

認為，此等變動有助於降低資金使用成本和日常營運成本，避免匯率變動所可能產

生之額外成本，優化本公司的資金使用效率。

董事會確認，本公司招股書所載本集團的業務性質並無重大變動，並認為全球發售

所得款項淨額用途的上述變動符合本公司及其全體股東的最佳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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